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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4_BA_BA_

E8_BA_AB_E6_9D_83_E3_c36_52631.htm 某公交公司在改革开

放的大潮中为了赢得市场，决定精简人员以提高企业的工作

效率，其中方法之一就是增开无人售票车。卓某是该公交公

司的资深女驾驶员，被调往无人售票车队从事无人售票车的

驾驶工作。 一段时间之后，公司发现有的驾驶员将乘客没有

塞进投币箱的票款私自据为已有，导致公司收入减少。公司

领导是一个学过几年法律的人，深信“乱世用重典”的治理

的法则，决定对这种现象严厉征罚，来一个杀一儆百，因此

派出监察小组随时检查。某日收车后，卓某将车驶往公司停

车场，发现有一张5元钱没有塞入投币箱，于是试图将5元钱

塞进去。说也巧，正在这个时候，公司的检查人员来检查。

看见这种情况，检查人员便认定卓某的行为是窃取公司财物

。公交公司于1999年10月8日作出决定：卓某停职待岗9个月

。卓某不服，于10月15日向市劳动局监察处投诉。市劳动局

监察处决定受理卓某的投诉，并表示予以解决。但事后，市

劳动局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1999年12月20日，卓某以市

劳动局不作为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人民政府认为

市劳动局没有相应的职责，不作为是合法的，作出了维持市

劳动局不作为的复议决定。于是，卓某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法律分析]本案涉及到当事人在人身权、财产权

以外的其他权利受到侵犯时，是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问题

。 法院是否应当受理本案？法院的审判人员在案件的受理阶

段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应该受理本案。理



由是：《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5项规定：申请行政机

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

或者不予答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

讼。第8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上述条文可

以看出，只能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

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时，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因此，如果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是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因为行政

诉讼法没有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人民法院不

应受理案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法院应当受理本案。理由是

：虽然《行政诉讼法》第11 条第1 款第5项、第8项规定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人

身权、财产权，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该规定并不能说明行

政诉讼法保护的权利范围仅仅限于人身权、财产权。《行政

诉讼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

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这就表明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案件。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意见都有

欠妥之处。《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

八类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前七项是以明确列举

的方式详细规定了七类在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八项是在无法对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一一列举的情况下，

以概括的方式规定所有的具体的行政行为因违法侵犯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的，相对人不服都可以

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此，《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实

际上是就行政机关的所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人身 权和财产权的起诉问题作出的规定。同时，

《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2款又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法律、

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行政诉讼法》

规定这一款的目的，是在必要时，可以由法律、法规扩大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行政诉讼保护的权利范围，即在人

身权和财产权之外，其他权利需要特别保护的，可以由单行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因此，法院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可以

这样表述：行政机关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所

有具体行政行为因违法而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引起的行政争

议。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仅

仅限于行政机关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具体行

政行为因违法而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争议，是不全面

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也是不妥当的。

本案涉及的是卓某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的劳动权。卓某的

劳动权受到行政机关的侵犯，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如前所述

，关键在于国家的单行法律、法规是否有明确的规定。如果

单行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法院应当受理，那么，本案就属于

法院的受案范围；反之，如果单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规

定法院应当受理，那么，本案就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本

案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85条规定：县级以

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

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该规定表明，某市劳动局负有对用

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制止的职责。

而本案的某市劳动局却没有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劳动

局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职责，侵犯的并



不是卓某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是劳动权。劳动局侵犯卓某

的劳动权，卓某向法院起诉，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呢？行政诉

讼法没有规定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的劳动权属

于法院的受案范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也没有规

定劳动权被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时，法院应当受理。因

此，本案也就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卓某与公司的争议属

于劳动争议，应当按照劳动法所规定的程序予以解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